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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工发〔2016〕9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〈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
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总工会，各工会工委，各产业工会，市属各基层工会： 

   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《关于印发〈广西职工医疗互助

保障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桂工发〔2016〕1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南 宁 市 总 工 会   

2016 年 5 月 6 日       

 

 

 

 

南宁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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